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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经国务院

批准，现予印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

的通知》（中发[1997]19 号）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1998]5

号）,设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事

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  

 

  一、职能调整 

  （一）强化的职能 

  1、建立统一的证券期货监管体系，按规定对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实行垂直管

理。 

  2、加强对证券期货业的监管，强化对证券期货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和从事证券期货中

介业务的其他机构的监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3、加强对证券期货市场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工作。 

  (二）划入的职能 

  1、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职能。 

  2、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证券业监管职能。 

 

二、主要职责 

  根据以上职能调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和拟定证券期货市场的方针政策、发展规划；起草证券期货市场

的有关法律、法规；制定证券期货市场的有关规章。  

  （二）统一管理证券期货市场，按规定对证券期货监管机构实行垂直领导。 

  （三）监管股票、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交易、托管和清算；

批准企业债券的上市；监管上市国债和企业债券的交易活动。 

  （四）监管境内期货合约的上市、交易和清算；按规定监督境内机构从事境

外期货业务。 

  （五）监管上市公司及其有信息披露义务股东的证券市场行为。 

  （六）管理证券期货交易所；按规定管理证券期货交易所的高级管理人员；



归口管理证券业协会。 

  （七）监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登记清算公司、 

期货清算机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与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审批基金托管机构

的资格并监管其基金托管业务；制定上述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办法

并组织实施；负责证券期货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 

  （八）监管境内企业直接或间接到境外发行股票、上市；监管境内机构到境

外设立证券机构；监管境外机构到境内设立证券机构、从事证券业务。 

  （九）监管证券期货信息传播活动，负责证券期货市场的统计与信息资源管

理。 

  （十）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及其成

员从事证券期货中介业务的资格并监管其相关的业务活动。 

  （十一）依法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罚。 

  （十二）归口管理证券期货行业的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事务。 

  （十三）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设 13 个职能部门：  

  （一）办公厅  

  草拟机关内部办公的规章制度；协助会领导组织机关的日常办公；组织会内

有关重要文件的草拟、修改；负责机关的新闻宣传工作，编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信息刊物及其他资料；管理机关 财务、资产、档案；组织办理全

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议案、提案。   办公厅内设咨询顾问委员会办公室，

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聘请国际国 内顾问提供服务，承担咨询顾问委员会

交办的工作。  

  （二）发行监管部  

  草拟境内企业在境内外发行证券的规则、实施细则；审核境内企业直接或间

接在境内外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的申报材料并监管其发行活动；审核企业债券

的上市申报材料；按规定监管境外上市中资企业的有关活动。  

  （三）市场监管部  

  草拟监管证券（不上市流通的国债及企业债券除外，下同）的交易、清算、

登记、托管的规则、实施细则；审核证券交易、清算、登记、托管机构的设立并

监管其业务活动；审核证券交易所的章程、业务规则、上市品种；分析境内证券

行情；监管境内证券期货市场信息的传播活动。  

  （四）机构监管部  

  草拟监管证券经营机构、投资咨询机构的规则、实施细则；审核各类证券经

营机构、投资咨询机构的设立及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并监管其业务活动；审核证

券经营机构、投资咨询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并监管其业务活动；审核境

内机构在境外设立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审核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从事证券业务

的机构并监管其业务活动。  

  （五）上市公司监管部  

  草拟监管上市公司的规则、实施细则；审核并监督检查境内上市公司实施配

股、合并分立、主营业务发生变更等事项；监管境内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主要

股东发生变更等事项；监管境内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监督境内上市公司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履行证券法规规定的义务。  



  （六）基金监管部  

  草拟监管证券投资基金的规则、实施细则；审核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的设立，监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活动；按规定与有关部门

共同核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机构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监管其基金托管业务；按

规定监管中外合资的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七）期货监管部  

  草拟监管期货市场的规则、实施细则；审核期货交易所的设立、章程、业务

规则、上市期货合约并监管其业务活动；审核期货经营机构、期货清算机构、期

货投资咨询机构的设立及从事期货业务的资格并监管其业务活动；审核期货经营

机构、期货清算机构、期货投资咨询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并监管其业务

活动；分析境内期货交易行情，研究境内外期货市场；审核境内机构从事境外期

货业务的资格并监督其境外期货业务活动。  

  （八）稽查局（首席稽查办公室）  

  草拟稽查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的规则、实施细则；组织调查证券期货违法

违规案件并提出处理意见，执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违法违规案件的处理

决定；处理有关证券期货业务的来信来访。  

  （九）法律部（首席律师办公室）  

  草拟证券期货市场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实施细则，审核会内各部门草拟

的规章；对监管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在授权范围内对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进行解释；监督、协调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负责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宣传教育；组织办理涉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复议复件、行政

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和其他诉讼案件；审核律师及其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中

介业务的资格并监管其业务活动。  

  （十）会计部（首席会计师办公室）  

  按国家统一规定的会计、财务制度，拟定证券期货业及上市公司的会计财务

实施管理办法，报财政部审定后执行；审核会内各部门草拟的有关证券期货会计

财务的规章；对监管中遇到的会计、财务、资产评估问题提供咨询；审核会计师、

资产评估师及其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中介业务的资格并监管其相关业务活动；按

规定监管证券期货机构执行国家的会计、财务规定并实施财务和离任审计；统一

协调证券期货市场的收费、税收政策；草拟有关监管经费的收费标准、规章制度

并经国务院收费主管部门审定后执行；审核机关、派出机构、交易所的财务预算

决算及收支活动。  

  （十一）政策研究室  

  草拟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规划；研究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方针、政策；

研究分析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及金融市场；草拟、修改会内有关重要文件。  

  （十二）国际合作部  

  草拟证券期货系统对外交流合作的规章制度；组织境内与境外有关机构的交

流合作活动，管理境外援助项目；联系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与境外监管机构建立监管合作关系的有关事宜；按规定安排机关人员出访和

接待境外人员来访；协助会内有关部门履行其境外证券期货监管职责；协助会内

人事教育部门对机关、派出机构的监管工作人员进行出国（境）的培训教育；按

规定归口管理证券期货系统的涉外事务。  

  （十三）人事教育部 

  草拟机关、派出机构人事教育、机构编制管理的规章制度；承办机关的人事



管理工作；负责机关、派出机构的机构编制管理；按规定对派出机构、交易所及

有关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管理；组织机关、派出机构工作人员的境内外培训

教育；指导证券期货交易所及有关机构的人事教育、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机关党

委。负责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四、人员编制（略） 

 

 


